项目合作申报协议

甲方（承担单位）：南京鼓楼医院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乙方（合作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本协议双方就共同申报《2024年江苏省概念验证中心——南京鼓楼医院专项资金项目》事项，经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达成如下协议，由合作双方共同恪守。
1、 合作内容
1、本合作项目用于申报《2024年江苏省概念验证中心——南京鼓楼医院专项资金项目》，项目名称为：“                                ”。
2、分工情况
甲方作为项目申报单位，乙方作为技术合作单位，甲乙双方根据项目研究基础和能力互相协作，并根据项目研究内容具体分工如下：
甲方：                                                
乙方：                                                
2、 经费分配
若甲方成功获批《2024年江苏省概念验证中心——南京鼓楼医院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且获得资助资金，甲方享有总经费的      %，乙方享有总经费的      %。若本项目申报不成功，则本协议自动终止，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
3、 成果归属
1、项目合作中使用到乙方已有知识产权的，须签订相关协议得到乙方的转让/授权许可。本项目合作经费不包括转让/许可费用。
2、本研究过程中各自独立研发所产生的科研成果及相应的知识产权归独立完成方所有；合作研发所产生的科研成果及相应的知识产权归合作双方共有。所产生的知识产权、成果按照市场化原则约定分配比例，其中甲方拥有      %，乙方拥有      %。
3、由项目资金资助所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所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等成果原则上应将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列为第一署名单位。所有描述专项资金支持工作的出版物和实物等须标注“南京鼓楼医院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结题时项目团队应向医院提供证明。
四、其他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若项目申报成功，则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伸至项目结题通过时；若项目申报不成功，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2、合作双方确定，执行合同中如遇不可抗力和技术风险等因素导致协议不能继续履行时，双方应及时通知对方以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并共同协商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
3、未经对方许可，甲乙双方及其各自人员均不得将本协议内容以及相关技术信息、材料等透露给第三方。
4、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_GoBack]5、甲乙双方因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